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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 名 职 业 技 术 学 院
教务处〔2017〕11 号

关于公布 2017 年校级技能大师工作室
认定结果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、机关各处室：

为进一步加快我校高技能人才培养载体建设，推进我校

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，根据《茂名职业技术学院“技能大师

工作室”建设管理及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学校组织开展了

2017 年校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认定工作。经各系（部）申报、

教务处审查、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评审和学术委员会审定，

学校决定批准“林静农果智能加工技能大师工作室”为 2017

年校级技能大师工作室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现予以公布。

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

2017 年 10 月 16 日


